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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青岛市二类无线电移动监测站升级改

造项目（预采购） 

采购单位：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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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

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要求及政府

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 3 —  

一、需求调查情况 

本项目拟在原有移动监测车基础上升级改造一个二类移动监测站，提升使用灵

活性，以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监管场景，为青岛市无线电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保障手段。2022年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无线电频占费资金时已按要求编制

项目可研报告书，并通过专家的项目评审。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基于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日常无线电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并按照国

家无线电办公室发布的《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建设

一套功能全面、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安装方便、运行稳定可靠的监测测向系统，

并通过承载平台改装与集成，形成一部能够独立完成无线电监测、测向、同频信号分

离、交会定位、信号分析等各种无线电监测作业应用的二类移动监测站。 

（二）采购项目预算 

总预算：140万元 

本项目共 1包。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 

分类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进

口 

1 1 

青岛市二类无线

电移动监测站 

升级改造项目

（预采购） 

A02109900 宗 1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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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要求 

本项目拟采购 1 套无线电移动监测站，实现 20MHz～18GHz 频段范围监测测向，

须配备 1套电源系统，满足市电、发电机和锂电池三种供电方式，其中，锂电池供电

方式应为系统连续供电至少 4小时以上。 

本项目应满足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服务接口规范》要求，

可以接入青岛市已建设的一体化智能综合平台。 

2.技术要求 

2.1系统主要配置及要求 

本项目的系统配置如下: 

序号 项目及设备 数量 主要配置或技术描述 

一、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 

●1 车载监测测向设备 1套 监测、测向频率范围20MHz～18GHz  

2 
无线电监测测向应用软

件 
1套 

含无线电监测、无线电测向、ITU测

量、信号分析、电磁环境测量、监测

测向数据存储和回放、联网和控制软

件等 

二、移动监测站附属设备及改装 

1 便携式控制终端 1套 

CPU：Intel i7 

内存：8GB； 

硬盘：512GB SSD； 

屏幕尺寸：14英寸 

正版操作系统 

正版办公软件 

2 
车载适配器、三脚架及

适配器 
1套 

车载安装适配器以及三脚架等固定架

设适配器 

3 配套线缆 1套 电源、控制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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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锂电池 1套 可满足连续4小时及以上为系统供电 

5 电源管理系统 1套 

可实现锂电池、市电和发电机三种供

电方式的控制。支持在线切换功能，

充放电、逆变 

6 便携包装箱 1套 便携式拉杆箱、带滚轮，便于搬移 

7 车辆改装 1项 
包含整车布线、电池和控制箱机柜、

折叠式操作台等 

8 车载灭火器 1套 二氧化碳灭火器 

2.2主要产品技术指标 

2.2.1 测向技术指标要求 

★（1）测向频率范围：20MHz～18000MHz（垂直极化）； 

（2）测向体制：相关干涉仪测向、超分辨阵列测向； 

★（3）测向准确度：≤3°RMS（30～3000MHz，R.M.S，无反射环境）； 

 ≤5°RMS（3～18GHz，R.M.S，无反射环境）； 

（4）测向时效：≤5ms（单次突发信号）； 

（5）测向灵敏度：带宽 1kHz，低噪声模式 

≤20dBμV/m（30MHz～3000MHz，典型值）； 

≤25dBμV/m（3GHz～6GHz，典型值）； 

≤30dBμV/m（6GHz～18GHz，典型值）； 

2.2.2 监测技术指标要求 

★（1）监测频率范围：20～18000MHz（垂直极化） 

★（2）监测实时带宽：≥40MHz 

★（3）监测灵敏度：≤15dBμV/m（20MHz～30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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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BμV/m（3GHz～6GHz）； 

≤25dBμV/m（6GHz～18GHz）； 

（4）相位噪声：≤-105dBc/Hz@10kHz（fc=1GHz）； 

（5）中频抑制：≥90dB（fc≥100MHz）； 

（6）镜频抑制：≥90dB（fc≥100MHz）； 

（7）二阶截断点：≥50dBm（低失真模式）； 

（8）三阶截断点：≥10dBm（低失真模式）； 

（9）噪声系数：≤15dB（20MHz～6GHz，低噪声模式）；  

≤20dB（6GHz～18GHz，低噪声模式）； 

★（10）全景扫描速度：≥50GHz/s（25kHz 步进）。 

2.3系统功能 

2.3.1 总体功能 

（1）基本监测功能：频率测量、电平测量、场强测量、占用带宽测量、频率使用

率测量等。 

（2）电磁环境测量。 

（3）支持超分辨阵列测向/相关干涉仪双体制任意切换，兼顾同频信号测向与时

效性要求。 

（4）天线阵及监测测向机一体化设计。 

（5）具备同频信号分离能力，较强的抗反射与多径效应能力，适应城市环境。 

（6）体积小，重量轻，可实现单人快速部署，可通过配件扩展实现车载式监测测

向且不占用车内额外空间； 

（7）监测数据存储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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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统遥控和联网。 

（9）系统自检。 

2.3.2 监测功能 

（1）单频测量 

支持对指定频点进行单频测量，中频频谱分析，瀑布图分析； 

支持对指定信号的带宽、调制进行测量； 

支持信号的 ITU分析，包括信号带宽、频偏指数、正向频偏、负向频偏、调制度、

正向调制度、负向调制度分析等； 

支持音频播放； 

支持指定频点的频率测量、电平测量、场强和占用带宽测量、调制测量； 

支持 IQ数据分析，IQ时域图、星座图等； 

支持时域电平图、时域场强图，测量信号的电平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和回放； 

支持测量时的报表输出。 

（2）频段扫描 

支持单或多频段扫描功能； 

支持全景扫描功能； 

支持电磁环境测量功能； 

支持 PSCAN和 FSCAN 两种扫描方式选择； 

支持扫描频谱图分析和瀑布图显示； 

支持实时占用度统计； 

支持占用度（日月报）分析数据统计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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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触发测量，触发到测向、中频分析或 ITU 测量等功能； 

支持直线门限、模板门限、自动门限信号提取方式； 

支持信号自动提取功能； 

支持提取信号与台站库（具备台站数据情况下）比对功能，能用饼图显示提取信

号类型； 

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和回放； 

支持频率使用率测量； 

支持测量时的报表输出。 

（3）频谱评估 

支持频谱评估数据采集功能。 

（4）高速数字累积谱 

具备高速数字累积谱功能，可实现同频多信号的分离显示。 

2.3.3 测向定位功能 

（1）频点测向 

对单个或多个频点进行测向，显示实时示向度、示向度概率统计、示向质量、实

时电平、电平曲线、实时频谱、瀑布图； 

多个频点信号，对每个信号强制驻守对应时间； 

支持对每个频点的示向度进行统计； 

支持在电子地图上显示示向线； 

支持用户设定门限对测向结果进行过滤； 

支持对信号进行解调，实时播放解调后的声音； 

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和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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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测量时的报表输出。 

（2）宽带测向 

对一定带宽范围内的信号进行宽带测向，可以选择对应频点测向，显示实时示向

度、示向度最优值、实时频谱、瀑布图； 

支持在电子地图上显示示向线； 

支持用户设定门限对测向结果进行过滤； 

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和回放； 

支持测量时的报表输出。 

2.3.4 移动定位功能 

支持单车在移动状态下的单站移动定位，通过统计测向结果绘制交汇定位热力图，

利用统计颜色区分定位概率，并自动给出最优定位点。 

2.3.5 交汇定位功能 

能够控制多个具有单频测向能力的设备进行交汇，支持对每个设备单独设置参数； 

能够在地图上显示每个监测站的示向线； 

支持添加虚拟监测站参与定位； 

能够在地图上显示定位点、概率椭圆、定位轨迹； 

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和回放； 

支持测量时的报表输出。 

2.3.6 信号分析功能 

（1）从时域、频域、调制域等多维分析，支持自动分析和精确的人工分析两种模

式；支持信号的调制方式自动识别、传输系统自动识别、亚音频自动识别；支持多种

图形化的分析过程数据，结合分析测量工具，实现精确的人工分析；支持多种信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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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2）支持调制方式自动识别，包含了 Noise（噪声）、AM、FM、BPSK、QPSK、

Pi/4DQPSK、8PSK、16QAM、32QAM、64QAM、MSK、2ASK、2FSK、4FSK、CW等； 

（3）支持传输系统识别，包含了 GSM、电视、TETRA、警用集群、调频广播、CDMA、

WCDMA、TD-LTE、FDD-LTE、扩频信号、对讲等； 

（4）支持信号的高质量解调，包括了 AM、FM、CW等； 

（5）支持多种分析手段：包括信号制式识别、信号传输系统识别、信号 ITU参数

计算、信号特征参数计算、信号亚音频特征识别、频谱图、瀑布图、瞬时幅度图、瞬

时频率图、瞬时相位图、IQ时域图、瞬时幅度相关曲线、星座图； 

（6）支持多种分析组合方式，支持自定义组合方式； 

2.3.7 电子地图功能 

（1）支持互联网免费图源，支持用户从互联网下载地图后更新； 

（2）电子地图基础功能：缩放、漫游、测距、半径测量、鹰眼图等； 

（3）监测站状态显示：电子地图显示监测站位置、状态等信息，支持从电子地图

触发测量任务等； 

2.3.8 监测数据存储和处理 

对监测数据可实时进行录音、记录和保存，数据可以进行语音同步回访，还可以

采取类似播放器的功能，以进度条、加速、减速方式控制数据回放时的进度和速度的

调整。保存过的数据可以通过站点、频段、测量类型、测量时间等多种条件进行检索，

并可以方便的进行调用、回放和查看。 

2.3.9 遥控和联网 

（1）支持原子服务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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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远程遥控设备进行监测分析功能； 

（3）遵循国家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并符合《超短波监测管理服务接口规

范》（原子服务），能够接入青岛市无线电管理智能综合平台，实现远程遥控操作。 

★2.4 平台接入功能要求 

青岛市已经建设有无线电管理智能综合平台，本项目升级改造的移动监测站应符

合一体化相关标准，可以接入青岛市已建设的无线电管理智能综合平台。 

2.5承载平台集成改装 

提供车载磷酸铁锂电池组、市电和汽车发电机三种供电方式，供电功率可满足整

套系统满负荷工作总功率的两倍以上，通过电源控制器为设备提供无间断稳定可靠供

电，可为监测测向系统提供持续时间不少于 4小时的储备电量。 

车内设备布局考虑电磁屏蔽；车厢内设备布局以及系统操作区布置合理、美观大

方，便于操作使用，便于设备的安装、检修和维护，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并不得影

响驾驶员正常驾驶，操作台设计应便于操作人员操作使用。 

车顶放置天线的位置必须进行特殊加固，并具有减震措施；所有车厢外接口均需

进行防水处理，车顶保持排水系统流畅，无任何积水。车顶设备布局合理，美观。 

3.商务要求 

★3.1 交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80日内交付使用。 

3.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成交供应商提供等额发票后 5个工作日，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中

标金额的 60%。成交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验收合格且提供中标金额的 5%

银行保函后，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剩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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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质量保证期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物本身有更

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供应商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5验收 

3.5.1 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发现

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

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货物由成交供应商进行安装，完毕后，采购人应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规

格、性能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安装完毕 7 日后，证明货物以及安装质量无任何

问题，由双方组成验收小组签署交付验收报告，作为项目终验凭据之一。试运行 3个

月后，由采购人组织评审专家进行项目终验，并出具项目终验报告。终验时的专家评

审费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3.6售后服务 

3.6.1 质保期内提供 7×24 小时电话技术支持。能够即时响应，随时电话或书面

解答采购方的疑问，紧急事故处理要求 48小时内到达现场。 

3.6.2 在质保期内，供货商应提供正常保养服务，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产生损

坏或不能正常工作，供货商应提供免费维修直至更换，费用由供货商承担（包括返厂

维修）。 

3.6.3 质保期将满时，供货商须对全部设备进行全面检测，解决检测发现的问题，

并向采购方提供书面报告。 

3.6.4 质保期满后，供货商须提供最优惠的维修价格（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费

等），并在响应文件中进行承诺，在设备寿命期内，保证维修配件的供应和及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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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价格保持不变（政策调整因素除外）。 

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 

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

库〔2004〕185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

51号）；  

3.《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 

号）；  

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

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 

5.《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6.其他政府采购制度办法。  

四、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 3日历天。 

五、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公示期

结束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

公示期满 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

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招标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

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或同级财政部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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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六、采购需求最终以发布的采购公告、采购文件为准。 

七、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地    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1号 

联 系 人：吴宪平 

联系方式：0532-8801871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青岛鸿翔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 328号诺德广场 b座 2705室 

联 系 人：张姿超 

联系方式：0532-85668807 

 


